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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疫情医疗费用公共化的
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基于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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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暴发以来，患者医疗费用是由个人负担、社会保险负担还是政府财政负担，已经成

为社会广泛争议的话题。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重大疫情的抗争史，由于重大疫情发生的频次越来越高，患者的

医疗费用总额大、负担较重，重大疫情已经成为重大社会风险。患者医疗费用的非制度化不利于公众的国家认同

感，需要建立重大疫情医疗费用公共化制度。重大疫情的灾难性特征决定了保险不是化解医疗费用风险的最优

手段，社会成员健康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公共财政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建立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制度应是重

大疫情医疗费用公共化的实现路径。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制度应由“政府为主、社会参与的筹资体系，平战结

合的预案体系，科学合理的基金管理体系”等共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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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为了保障公

民的身体健康，维护社会稳定，控制疫情蔓延，国家

医疗保障局、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布了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

的通知》《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医疗保障工作的补充通知》，明确了新冠肺炎疑似患
者、确诊患者从门诊留观到住院治疗，发生的医疗费

用在由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
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承担，实行“零自付”
的政策。医疗保险和政府财政的介入，为控制疫情

传播、保障社会稳定和公民健康安全起到了重要作
用。此次处理突发的新冠肺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也暴露了我国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财政和医
疗保险责任边界不清晰的问题，政府公共财政责任

缺位，而医疗社会保险有责任越位之嫌。重大疫情

医疗费用应由公共财政负担还是由医疗保险负担，

已经引起学界的争论。“公共财政责任观”认为，医

疗保险基金支付重大疫情患者医疗费用缺乏法定依

据，重大疫情的疾病不同于一般疾病，具有很强的
“负外部效应”，政府财政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
“医疗保险责任观”认为，由医疗社会保险承担重大

疫情患者医疗费用，可以打消患者的就医顾虑，确保
患者及时医治，具有合法性［2］; “医疗救助责任观”
认为，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仅是应对一般意义上

的疾病医疗需求，不足以满足突发重大疫情医疗救

治费用的需求，而医疗救助基金与重大疫情的应急
医疗救治目标更为接近［3］。因此，回答由谁来承担
重大疫情医疗费用的支付责任，法理是什么? 重大

疫情医疗费用负担制度化的路径是什么? 需要从学

理上阐释重大疫情医疗费用公共化的逻辑与实现路

径。

一、重大疫情医疗费用负担制度化的必要性

( 一)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重大疫情抗
争史

回顾人类的历史，重大疫情是伴随着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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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而存在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与瘟疫之间
的斗争史。三千多年前的古印度、古中国和古埃及
就已有天花的疫情记载，16 世纪，天花传染到了欧
洲各地，死亡率高达 30%，成为当时世界的主要疾
病。在天花、麻疹和腮腺炎等疫情的共同作用下，美
洲新大陆的土著人口减少了九成，改写了美洲新大
陆的社会结构。公元 541 年，埃及首次暴发了腺鼠
疫杆菌疫情，并通过粮食运输和水陆贸易等途径传
染到地中海地区。14 世纪中叶，欧洲暴发了重大的
黑死病瘟疫，在欧洲地区一直持续到 17 世纪，在中
东地区则持续到 19 世纪。当欧洲瘟疫开始减弱的
时候，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来到新大陆，带来的灾难
性瘟疫又开始在新大陆蔓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
著名的重大瘟疫［4］。1961 年，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
西岛暴发副霍乱，同年传入中国广东省阳江市，后蔓
延至福建、浙江、江苏、上海、河北、山东和新疆等
地［5］。1967 年，中国暴发大规模的脑脊髓膜炎，感
染人数高达 300 万，导致 16 万人死亡［6］。从 1970
年开始，乙肝在中国疯狂增长，1993 年统计全国有
1. 2 亿人为乙肝病毒携带者［7］。2002 年 12 月，在中
国广东省发生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 SAＲS) 事件，并
在翌年 1 月迅速传播，疫情蔓延我国绝大多数省份，

并传至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引发全球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从 2013 年至 2016 年，以塞拉利昂、
几内亚和利比里亚为中心暴发了埃博拉疫情，据世
界卫生组织报道，共有 28 616 人患病，约 11 310 人
死亡。2019 年 12 月，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新中国成立
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根据百度新冠肺炎疫
情实时大数据报告，截至 2020 年 6 月 20 日，中国内
地累计确诊病例 84 970 例，死亡病例 4 645 例。全
球累计确诊病例 8 672 772 例，死亡病例 457 887
例。

这些重大疫情的典型特点就是暴发时间短、波
及范围广、传染速度快，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制约经济发展，打破了原有的国际秩序，也
为患者带来了沉重的医疗负担。由于工业化、现代
化，以及人类生活方式改变、抗生素耐药性、环境污
染、自然系统滥用、国际人员流动等原因，未来社会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频率将会越来越高，抑制
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防控成本和代价将会越来越
昂贵。面对频繁发生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仅靠家
庭、市场、社会组织难以应对这些不可抗风险所造成
的医疗费用损失，需要通过制度化手段调整社会资

源，以化解人类面临的共同风险。
( 二) 重大疫情医疗费用高昂而患者负担能力

不均
重大疫情的暴发具有突发性，面临较大规模的

感染人群，人类往往措手不及。由于对重大疫情的
认识有一个过程，治疗药物、疫苗研发有滞后性，病
原体有变异性，导致重大疫情暴发后，患者医疗费用
普遍较高。重大疫情病毒有变异性，针对重大疫情
疾病的高效且稳定的药物缺乏，疫苗研发的周期长、
成本高，每位患者的诊断、救治医疗过程都非常复杂
且费用昂贵。重大疫情暴发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
就是高传染性，短时期内就迅速传播、蔓延，超过了
一般疾病的流行强度，防控、阻断疫情传播的难度
大，医疗救治成本高。重大疫情疾病因具有高传染
性，一旦暴发则发病率高，危及的人员数量大，家庭
成员同时感染的概率较大，依靠个人或家庭的经济
互助无法满足医疗救治需要。以 2019 年 12 月湖北
省武汉市的新冠肺炎为例，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熊
先军司长介绍，截至 2020 年 4 月 6 日，确诊住院患
者人均医疗费用已经达到 2. 15 万元，重症患者人均
治疗费用超过 15 万元，少数危重症患者治疗费用达
到几十万元，甚至超过百万元。由于存在部分治愈
患者尚未结算费用，以及很大比例的正在治疗中的
重症患者，因而未来人均医疗费用还会持续上升。
这些费用中还未包括全国 4 万多名医务人员带着设
备器材驰援湖北，为患者提供了超常规的医疗和护
理服务的成本，如果加上这些成本，费用水平将会更
高①。中国城乡居民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
距较大，居民承担高昂医疗费用的能力有差别，较高
的医疗费用如果完全由个人或家庭负担，部分中低
收入患者穷其一生的收入也无法维系医疗救治支
出，就会出现放弃治疗的悲剧。2020 年新冠肺炎发
生后，美国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七分之一的美国成年
人表示，如果自己或家庭成员出现了新冠肺炎症状，

他们会放弃治疗，因为担心负担不起高昂的治疗费
用②。

( 三) 重大疫情医疗费用负担制度化有助于提
升公众的国家认同感

临时性应急政策需要制度化。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是一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国家医疗卫生、社会
保障、经济生产、金融安全、司法制度等各个领域都
产生了重大影响。重大疫情不仅是对国家公共卫生
事件应对能力的考验，还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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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 熊先军，《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超过 15 万元，医保均按规定予以报销》，载于《新浪财经》，2020 年
4 月 11 日。

数据来源:《14%美国人因承受不起费用放弃治疗新冠肺炎》，载于《中国新闻网》，2020 年 5 月 1 日。



能力的考验。在重大疫情防控中，既体现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也反映了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最为典型的是在
疫情期间，解决问题还大量依靠各部门应急性政策
文件，政策“补丁”多，表明国家治理能力虽然能适
应普遍性风险，但不能很好地应对突发性风险。对
于新冠肺炎疑似患者、确诊患者的医疗费用承担问
题，国家医疗保障局、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颁布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
疗保障的通知》《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医疗保障工作的补充通知》，明确了医疗费用
的支出渠道。多种临时政策出台的目标是保障国民
健康，控制新冠疫情传播，但也反映了重大疫情医疗
费用负担主体制度化不足。临时性政策作为应急措
施，解决了一时的问题，但不能解决常态问题，更何
况临时性政策的法理性会受到质疑，政策缺乏法理
支撑。

重大疫情医疗费用负担制度化有助于提升公众
的国家认同感。国家认同感是在个人或家庭经过努
力但仍然无法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甚至自身利益受
到威胁或减损的情形下，能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这些
群体的利益需求，利益群体由此承认和接受自己的
民族文化和政治身份，对国家产生归属感。重大疫
情暴发对公众的生命、财产都会产生巨大的威胁，依
靠个人或家庭难以应对重大疫情所带来的威胁。由
于重大疫情的负外部性，重大疫情会演变为重大的
社会风险，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公众在遇到
风险且个人努力无法化解风险时，有相应的保障制
度为公众解除后顾之忧，形成重大疫情患者的医疗
费用负担制度化，有助于提升患者抗击疫情的信心，

控制疫情传播的速度，尽快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使
公众感觉到人民的命运与国家兴亡息息相关，公众
对国家的认同感便会油然而生。

二、重大疫情医疗费用公共化的理论逻辑

重大疫情风险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风险，任何人
都难以独善其身，需要人类共同应对风险，然而，重
大疫情经济风险处置中保险手段为什么不是最优
解，政府公共财政手段为什么最为恰当，需要从理论
上进行阐释。

( 一) 重大疫情灾难性特征决定了保险不是化
解医疗费用风险的最优手段

重大疫情具有传染病大暴发的典型特征，往往
是在局部地区或一个国家，短期内突然出现众多患
同一种疾病的病人，并且疾病相互交叉感染，烈度
大、速度快、规模大、发病率高。2019 年年底发生的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

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是社会成员面临的共同风险。风险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为了应对风险，必须
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化解风险。目前，人类处置风险
的方式主要有五种。一是风险回避，风险回避就是
不从事某种可能带来风险的活动，是一种消极处置
风险的方式。二是风险自留，即不采取任何措施，不
采取积极行动以回避、减少或转移风险，风险所引发
的损失全部被风险承担者自留。三是风险转移，即
风险可以从一部分人转移到另一部分更愿意承担的
人的身上。四是风险分担，就是由数量众多的个体
组成一个集合体，共同分担某些成员的损失。通过
风险集中和风险分担机制，多数人共担少数人的风
险，保险就是风险分担的经济手段。五是风险减少，

即通过一些手段和技术预防和控制风险，减少风险
发生概率和风险损失。重大疫情的风险特征决定了
风险难以回避，而风险自留的处置手段又会导致疫
情患者的经济损失无法分担，不可能成为最优手段。
且受限于人类对重大疫情病源认知程度，通过预防
和控制风险的手段降低重大疫情风险损失，尚具有
技术上的障碍性和时间上的滞后性。

重大疫情风险的灾难性特征决定了保险也不是
减少患者医疗费用损失的最优手段。保险是一个把
每个个体的经济损失危险转移到集合体中的过程。
在集聚同质风险的过程中，通过精算手段得到一个
合理的损失概率的近似值，然后把损失以平等的方
式分摊到每一个集合体成员身上。从理论上讲，所
有的风险损失都可能被承保，但有些发生概率大、造
成损失大的风险，无法在合理的价格上获得保险，理
性的保险人并不愿意承保所有风险。根据可承保风
险的基本要求，风险要能为保险所承保，必须具备四
个前提条件。一是同质风险单位多，即必须有足够
多的同质风险单位，才能合理预测风险发生的概率
和风险损失，从而有利于保险经营。二是风险损失
明确且可测量。人们能够判断损失确实发生了，可
以在经济上衡量风险损失，并可以对损失的程度作
出价值判断。三是损失必须是偶然的，即风险损失
必须是意外事故的结果，是有一定概率发生的风险，

而不能是必然发生的事件。四是损失的非灾难性，

即集合体中的风险单位不能同时遭受损失。因为保
险的原则是损失在集合体中分担，在任何时候，只能
是集合体中很小比例的风险单位遭受损失，否则风
险发生后没有足够的损失分担者［8］。重大疫情具有
风险发生概率不确定性，无法精确计算重大疫情疾
病的发生概率，因而损失具有不明确性。一旦重大
疫情发生，不但面临着当期的医疗救治费用，还面临
着后期康复和后遗症治疗等费用，风险损失具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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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重大疫情具有风险损失灾难性特征，因重
大疫情疾病相互交叉感染，烈度大、速度快、规模大、
发病率高，在没有外部干预的前提下，风险发生率远
高于预期的概率，甚至可能是所有人同时受损，风险
的经济损失不可预测，已经超出了保险承保的能力
和范围。

基于风险选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以及
保险财务的可持续性客观要求等，无论是商业医疗
保险还是医疗社会保险，都无法化解重大疫情风险
损失，保险不可能成为重大疫情风险损失的承担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

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支付范围，这充分反映了重大疫情医疗费用
的特殊性。

( 二) 社会成员健康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公共
财政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健康具有负外部性特征。负外部性是指个体行
为对他人产生的不利影响。重大疫情具有高度传染
性特征，在局部地区或一个国家暴发后，短期内会突
然出现众多的患同一种疾病的病人，并且疾病相互
交叉感染，烈度大、速度快、规模大、发病率高。高传
染的重大疫情疾病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特征，每一
位感染者都会对他人的健康造成威胁，这不会增加
自己的成本，但会增加整个社会的成本，当他人被感
染，自己的健康状况就会受到威胁。因而在重大疫
情下，由于每个个体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他人的
健康，没有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健康，个体的健康就难
以得到保证，所以对经济负担能力低下的患者的健
康应该尤其关注。由于健康的负外部性，将健康完
全视为个人的状态或目标就不合理，外部性是政府
干预健康状况的理论依据［9］。2019 年年底发生的
新冠肺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从最初的几例病人，到全国范围内大规模
传染，时间短、速度快、负外部性凸显。经济全球化
使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健康共同体，每个个体的健康
程度都影响着他人的健康程度，全社会的健康程度
取决于弱势群体的健康程度。关注弱势群体的健
康，就是关注自己的健康; 只有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
健康，全社会的成员才能共同健康。因而只要是中
国的公民，甚至是在中国境内感染新冠肺炎的外国
公民，政府都应该对其健康状况进行干预，否则就可
能影响疫情防控的整体效果。

健康也具有正外部性特征。正外部性是指个体
的行为对他人产生的有利影响。重大疫情传染病的
治疗就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对每个患者的医疗救
治，既对患者本人的健康产生正效应，也对患者可能

接触到的他人的健康产生正效应。就如同他人秋天
注射流感疫苗，自己患流感的可能性会降低，即使是
在自己忘记注射流感疫苗的情况下。重大疫情传染
病的治疗就是切断“传染链”，降低传染速度，防止
疫情大规模扩散。正外部效应成本由个人承担，而
他人受益，社会受益大于私人受益，因而会产生个体
对群体行为的依赖，个体不会积极行动为他人带来
正外部效应。

重大疫情的外部性特征表明，政府提供重大疫
情患者医疗费用的支持，所费成本最小，而效用最
大，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通过干预重大疫情的防
治来抑制其负外部效应，彰显其正外部效应，这种防
治具有准公共品的性质，政府公共财政具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
颁布的《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第七
条“完善重大疫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机制”明确提
出，“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疾病医药费豁免制
度”，重大疫情患者就是一个特殊群体，对新冠肺炎
疾病患者的医疗费用应给予豁免。

三、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是医疗费用公共化

的现实路径

( 一) 重大疫情医疗费用公共化的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应对重大疫情发生后患者

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主要采取政府财政支付手段。
例如，在脑脊髓膜炎、乙肝、SAＲS 等公共卫生事件
中，主要是由政府财政为患者承担医疗费用。而
2019 年年底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费用承担，采取以
医疗保险为主、以政府财政补贴为辅的新办法，可能
与中国医疗保险制度参保对象较为广泛、医疗保险
基金结余较多有关。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

中国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能力不容乐观，医疗保险基
金风险也在不断显现。重大疫情发生以后，患者医
疗费用不应该由个人或家庭来负担，也不应该由医
疗保险基金来负担，由全社会共担重大疫情患者医
疗费用更具有法理性。重大疫情患者医疗费用公共
化，有三种方案可以选择。

1． 政府医疗救助制。重大疫情发生后，针对患
者医疗费用支付能力确定政府公共财政的责任界
限。对于一些财务支付能力较弱、无力承担重大疫
情医疗费用的患者，由政府财政给予救助以满足其
基本医疗需求。政府财政起到补缺的责任，但是这
种方案仅是对弱势群体提供救助，救助面较窄，政府
要对被救助对象的家庭财产进行审查，符合法定条
件者才能享有受救助的资格，并不能化解全体社会
成员的风险。

2． 公共财政补贴制。公共财政补贴制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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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供需方来降低医疗服务的价格和缓解个人经济
负担。补贴供方，即由患者个人或家庭购买市场提
供的医疗服务，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来降低医疗
服务的价格; 直接补贴需方，即政府财政直接补贴疫
情患者，以减轻患者的财务负担。政府公共财政无
论是补贴供方还是补贴需方，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疫情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但不能彻底消除患者
的财务风险。

3． 普惠制。重大疫情发生后，以公民身份为资
格条件，所有具有中国公民身份的疑似患者、确诊患
者的医疗费用全部由政府公共财政承担，个人或家
庭不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由政府公共财政普惠地负
担患者医疗费用，彻底化解了患者的财务风险，但是
政府公共财政的压力较大。

政府医疗救助制、公共财政补贴制和普惠制等
三种方案，目的都是要将重大疫情患者的医疗费用
公共化，但是重大疫情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和突发性，

既不能确定每年都会发生重大疫情，也不能判断一
定不会发生重大疫情，因而为了防范重大疫情风险
的发生，政府公共财政通过公共预算预留经费，经费
的使用率和充足程度就具有不确定性。而重大疫情
发生后，会导致经济停摆，政府财政收入下滑，同时
为了应对重大疫情危机，政府财政的支出加大，财政
不堪重负。所以，依靠重大疫情发生当年的财政安
排救治费用，会对政府当年的财政预算、支出结构等
产生不利影响，不具有可操作性和资金来源稳定性，

建立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应该是一个较为现实的
选择。

( 二) 建立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的基本思路
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是政府为了应对突发性

重大疫情发生后患者医疗费用风险而筹集的、具有
专门用途的长期战略性储备资金。建立重大疫情应
急储备基金的基本思路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建立政府为主、社会参与的重大疫情应急储
备基金筹资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规定，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应当按照本级政府预算支
出额的 1%—3%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
的自然灾害救灾开支以及其他难以预见的特殊开
支。目前，这笔预备费与年度财政同时安排，不能结
转到下一年度使用。预备费可以满足规模不大、灾
害破坏力较小的突发事件，但是如果遇到如新冠肺
炎重大疫情等突发事件，预备费金额则严重不足。
因此，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应建立以政府财
政拨款为主、以福利彩票收入和社会组织捐赠为辅
的资金保障体系，通过逐年累计滚存，增大资金的存
量，充分发挥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的“蓄水池”功
能，最大限度地化解重大疫情患者医疗费用的负担

风险。
2． 建立平战结合的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预案

体系。按照正常时期及抗疫时期的不同要求，逐步
建立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预案体系，各级政府要
准确把握国际重大疫情安全形势，预测可能发生的
重大疫情，考虑时间紧迫、资金需求大、供给范围广
等情况，要制订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启动预案，做
好应急状态下的基金使用方案，确保能够快速高效
地使用应急储备基金，有效控制重大疫情的传播。

3． 建立科学合理的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管理
体系。为了保障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的安全，中
央政府应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以规范应急储备基
金的实施主体、资金来源、支付规则和监督管理体
制。建立专门账户并由专门机构负责管理运营，专
款专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管理，科学规范地监
督管理应急储备基金。

( 三) 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制度构成要素
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制度由实施主体、资金

来源、支付规则和监督管理等四个要素构成。
1． 实施主体。中央政府是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

金制度的制定者，并具体指导地方政府。重大疫情
应急储备基金的实施主体主要是中央政府以及省、
市、县各级地方政府，即以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
府为主体，建立隶属于不同层级政府的重大疫情应
急储备基金，体现重大疫情防控责任共担的原则。
中央政府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负责全国范围暴发
的重大疫情患者医疗费用，地方政府重大疫情应急
储备基金仅负责发生在本区域内的重大疫情患者医
疗费用。中央政府可以对重大疫情防控经济负担重
的地区给予资金支持，缓解部分地方政府的经济压
力。

2． 资金来源。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是为了防
范非规律性的重大疫情患者医疗费用的风险。由于
重大疫情发生的非规律性，应急储备基金使用的时
间、空间、数量具有不确定性，因而作为战略性储备
基金就要有长期储备和应对一时之风险的战略规
划。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要建立以政府公共财政
拨款为主、多种主体补充的筹资体系，以每年政府公
共财政划拨、福利彩票收入划拨和投资收益等作为
主要来源。中央财政按照全国人口数，地方财政按
照辖区常住人口数，以一定人均标准划拨; 福利彩票
可以按照每年定额标准划拨，分别建立中央重大疫
情应急储备基金以及地方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

各级政府的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可以接受社会捐
赠。作为一项战略性应急储备基金，重大疫情应急
储备基金在每个年度的收支处于失衡状态，在有重
大疫情时，可能会发生当年筹集的资金不能满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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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支出的需要，收入小于支出; 在没有重大疫情时，

当年的收入大于支出。基金的支付存在周期性行
为，但只要保持资金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收支总体平
衡即可。

3． 支付规则。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仅支付重
大疫情患者的医疗费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以及乙类传染病中传染
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
禽流感等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的疾病，

对此类病患者提供医疗费用的豁免。费用的支付遵
循“因果原则”，仅针对重大疫情疾病本身，对于因
疫情而导致的其他并发症的医疗费用，在能够科学
判断的前提下，可以由医疗保险基金合理分担。重
大疫情患者治疗结束后的康复服务、后遗症治疗等，

不再由应急储备基金支付，而由医疗保险基金承担。
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的支付对象不仅包括具有中
国公民身份的重大疫情患者，还应该包括在中国境
内的外国公民身份的患者，以抑制重大疫情的外部
负效应，提高重大疫情的防控效果。

4． 监督管理。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由各级政
府的医疗保障部门管理，设置专门的账户，专款专
用。考虑到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的应急性，基金
只能存在银行，不能为了保值增值而投资于不动产、
股票、证券等，以保证基金使用的便利性。国家要建
立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的相关法律法规，统一政
策，统一标准，保证专项基金安全，接受各级人大、财
政、审计部门以及社会力量的监督。

2019 年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给各级
政府敲响了警钟，面对非常态化的重大疫情，需要常
态化的应对措施，建立重大疫情应急储备基金既具
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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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Logic and Ｒealization Path of the Publicization of Medical
Expenses for Major Epidemics — Ｒeflections based on

the Major Epidemic of COVID － 19
CAO Xin － bang

(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pidemic of COVID － 19 occurs，it has become a widely debated topic whether the medical expenses of pa-
tients should be borned by individuals，social insurance or government finance． The his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is a history of fight-
ing against major epidemics． Due to the increasing frequency and the medical expense，the major epidemics have become a major social
risk． The non －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atients’medical expenses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ublic’s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so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public system of medical expenses for major epidemics． The catastrophic characteristics of major epidemics de-
termine that insurance system may be not the best choice to defuse the risk，but the externality of health of social members determines
that public finance has an inescapable responsibility，that is to say，the emergency reserve fund for major epidemics is the available way
to cover the public medical expenses of major epidemics． Therefore，the major epidemic emergency reserve fund system should consist
of a financing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public，a pre － plan system combined with peace-
time and wartime，and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fund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Epidemic of COVID － 19; Medical expenses; Publicization; Emergency reserve fund; Major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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